项目需求书
（2026年救灾物资增储采购项目2）

一、项目背景

    按照市应急管理局下达的2026年增储采购计划，项目2采购6种物资共计62496件，包括：新型吹塑折叠床11206张，毛巾被13003条，棉被7000床，防寒服10003件，褥子、床单、枕头12000套，新型家庭照明灯（II型）9284个。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二、项目预算

总预算：9791226元。

第一包新型吹塑折叠床：2784691元。

第二包毛巾被：737270.1元。
第三包棉被：835450元。
第四包防寒服：1578973.55元。

第五包褥子、床单、枕头：1654800元。

第六包新型家庭照明灯（II型）：2200041.35元（最高限价2199843.8元）。
三、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扫描件。

2.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或2025年度财务报告扫描件。

B.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书面声明。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书面声明。

4.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提交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证明材料。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四、技术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是否属于现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强制采购范围
	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

	1
	▲第一包  新型吹塑折叠床
	1.采购标准中提到的“XX救灾”均按“应急救灾”处理。
2.不印制监制单位信息。
3. 采购标准: 《救灾专用 新型吹塑折叠床技术文件》（2025年应急管理部编制）。

4.外箱尺寸宽度可根据《救灾专用 新型吹塑折叠床技术文件》1页3.1.1折叠后尺寸适当调整。 
	张
	11206
	否
	否

	2
	▲第二包  毛巾被
	1.采购标准中提到的“XX救灾”均按“应急救灾”处理。
2.不印制监制单位信息。

3.毛巾被颜色浅蓝为主体色。
4. 采购标准: 《救灾专用 毛巾被技术文件》（2025年应急管理部编制）。
	条
	13003
	否
	否

	3
	▲第三包     棉被
	1.采购标准中提到的“XX救灾”均按“应急救灾”处理。
2.不印制监制单位信息。

3.棉被被面颜色为中蓝色（PANTONE 17-4027 TPX）。
4. 采购标准: 《救灾专用 棉被技术文件》（2025年应急管理部编制）。
	床
	7000
	否
	否

	4
	▲第四包   防寒服
	1.采购标准中提到的“XX救灾”均按“应急救灾”处理。
2.不印制监制单位信息。

3.防寒服颜色为黑色，尺码为成人，中号、大号各50%。
4. 采购标准: 《救灾专用 防寒服技术文件》（2025年应急管理部编制）。
	件
	10003
	否
	否

	5
	▲第五包  褥子、床单、枕头
	1.采购标准中提到的“XX救灾”均按“应急救灾”处理。
2.不印制监制单位信息。

3.床品三件套褥胎选用温区标准。

4.褥套、床单、枕套颜色为浅蓝色印花，褥胎、枕芯颜色为白色。

5. 采购标准: 《救灾专用 褥子、床单、枕头技术文件》（2025年应急管理部编制）。
	套
	12000
	否
	否

	6
	▲第六包   新型家庭照明灯（II型）
	   1.采购标准中提到的“XX救灾”均按“应急救灾”处理。

   2.不印制监制单位信息。

   3. 采购标准: 《救灾专用 新型家庭照明灯（II型）技术文件》（2025年应急管理部编制）。 

   4.外包装为带盖的塑料箱，盖与箱体通过卡扣等方式固定，20个产品为一组，可根据实际适当调整箱体尺寸, 箱体材质为牢固耐用的工程塑料，使用寿命与产品的储存寿命一致。
	个
	9284
	否
	否


注：

1.应逐项明确每项标的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

2.量化指标应标示出范围值，例如长度≥30cm，而不是长度30cm

3.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

4.加注“▲”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如项目需求书中未明确核心产品，则视为全部产品均为核心产品）。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要求

1.提供所投产品1年的免费上门保修，终身维修。保修期内7×24小时技术响应，2小时内维修工程师到达维修现场。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服务机构情况，包括地址、联系方式及技术人员数量等。

3.提供现场技术培训。

（二）交货要求

1.交货时间：2026年8月20日前（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2.交货地点：天津市辖区内（以合同为准）。
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预付合同总额的30%，货到现场经采购人委托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抽样检验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70%（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六、验收标准

1.第一包中标供应商需另外提供一件与采购物资标准参数完全一致的货物，第二包、第三包，第五包中标供应商需另外提供两件与采购物资标准参数完全一致的货物，第四包中标供应商需另外提供三件与采购物资标准参数完全一致的货物，第六包中标供应商需另外提供五件与采购物资标准参数完全一致的货物，以备进行随机抽样进行破坏性试验。
2.中标供应商将物资运输入库时，须提供该批物资具备CMA标识的检验报告，检验依据为本招标文件对应技术指标。检验报告作为储备单位入库检验资料一并存档。

七、其他要求

    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对产品的合法供货渠道进行说明，经核实如投标人提供非法渠道的商品，视为欺诈，为维护采购人合法权益，投标人要承担商品价值双倍的赔偿；同时，依据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追究其他责任，并连带追究所投产品制造商的责任。



